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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2021年张家港市产商品质量 

监督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 
 

各科（室）、分局、大队、协会： 

为持续做好我市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履行市场监管职能，

我局制定了《2021 年张家港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计划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4 月 14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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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张家港市产商品质量 
监督抽查工作计划 

 

为持续做好全市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，不断提升产商品质量

监督抽查工作效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产

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及《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在我市开展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。具体工

作计划如下： 

一、制定原则 

1.服务民生需求。立足居民日常生活消费领域，做好相关产

品质量安全监管，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热点，优化市场消费环境，

服务百姓民生。 

2.坚持问题导向。突出对涉及安全、健康、环保等关键指标

的重要消费品和工业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发

展。 

3.立足产业特色。契合我市产业结构特点，围绕提升行业质

量水平为目标，加强对地方特色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促进产业发

展持续稳定健康向上。 

4.深化网络监抽。进一步落实对网络电商平台在售产商品质

量安全的监督抽查，适应群众消费习惯变化，做好网络平台产品

质量安全监管。 

二、抽查重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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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日用消费品。突出消费者关注的重点产品，持续做好儿童

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管，并围绕深化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产品质

量安全源头管理，落实燃气器具及配件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等

系列工作，将儿童用品、学生文具、燃气具及配件、电动自行车

等产品列入监督抽查计划，扎实工作举措，履行监管职责。 

2.重要工业产品。围绕全市轻工、装备制造、化工等主导产

业，围绕实施生产许可、强制性认证管理产品为重点，充分发挥

监督抽查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作用，促进解决产业、行业质量

问题。计划对电线电缆、安全玻璃、化工产品、防爆电气、危化

品包装物、食品包装材料等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。 

3.特色产业产品。结合长三角冶金行业质量提升试点建设工

作需求，计划对我市企业生产的建筑用钢筋、轴承钢材、预应力

混凝土用钢材以及不锈钢等冶金产品展开质量监督抽查，掌握我

市冶金行业产品质量状况，督促企业不断落实质量主体责任，提

升冶金产品整体质量水平。 

4.其他产品。围绕政府关切的产品质量问题，主动做好各项

应急产品、重点工程产品及重大活动产品的质量安全服务工作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任务委托 

本次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样本共 577 个批次（见附件），其中

生产领域 136 个批次，流通领域 441 个批次。抽样及检验工作经招

标程序，委托张家港市检验检测中心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

公司等单位承担（以下简称承检机构）。 

（二）抽样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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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检机构应根据市场监管部门下达的监督抽查计划任务要

求制定相应的产品监督抽查实施方案，并在报经市场监管部门同

意后组织实施。进行抽样时，应落实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

行办法》、《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参照《江

苏省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》相关要求，按对应产品监

督抽查实施方案内容做好样品抽查工作。除现场检验外，必须保

证抽样、检测分离，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为同一批人员。 

（三）检验判定 

承检机构应严格按照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》或对应

产品的监督抽查实施方案确定的检验项目、检验方法以及判定规

则开展样品检验工作，不得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检验项目，不得擅

自修改检验方法，确保检验数据准确可靠，检验结果真实有效。 

（四）抽查有效性 

抽样时至少有两名抽样人员参加，现场进行抽样前，应向被

抽查单位出示本文件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、抽样人员身份

证明以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委托书。抽查样品应在被抽样单位的

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，不得由被抽样单位自行抽样。 

现场进行抽样的工作人员应当规范填写抽样文书，对抽样场

所、贮存环境、被抽样产品标识、库存数量、抽样过程等通过拍

照或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。 

进行网络抽样的，可以消费者名义买样，抽样人员应当通过

截图、拍照或者录像等方式记录被抽样者信息、样品网页展示信

息以及订单和支付记录等内容。 

抽样人员应当根据样品情况填写抽样文书，抽样文书经抽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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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签字并加盖抽样单位公章后，与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、

委托书等材料一并寄给被抽样者。 

四、检验经费 

我局提供本次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检验等费用，承检

机构不得向受检单位收取任何费用。检验工作完成后，根据任务

完成情况统一拨付相关费用。 

五、数据报送及确认 

承检机构在抽样、检验工作结束后，应按照相应产品监督抽

查实施方案确定的时限要求，将监督抽查结果及检验报告等相关

材料（含材料电子稿）报送至我局产品质量监管科，具体包括：

监督抽查检验汇总数据、监督抽查质量分析报告、检验检测报告

及相关抽检文书等材料。 

六、其它要求 

1.各分局和承检机构要高度重视此次监督抽查工作，相互配

合，及时沟通，确保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实施质量。各分局

负责做好监督抽查不合格单位的整改和后处理工作，督促企业落

实整改并及时提交相应材料。执法大队统筹做好监督抽查不合格

单位行政处罚工作。 

2.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公布产商品质量监督抽

查结果及相关信息。 

3.各承检机构应严格遵守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的各项规定，

不得要求企业接受强制性服务。做好监督抽查计划的保密工作，

不得擅自对外泄露有关信息。 

4.本计划是 2021 年我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的总体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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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在实际工作过程中，将结合具体情况，适时进行调整。 

 

附件：2021 年张家港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张家港市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月 14 日印发 


